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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Trading Tips

今日公告导读

Bulletin Board

深 市

债券上市日

12

辰矿

01 12

合兴债

12

辽通债

限售股份流通日

长盈精密 东方国信 东南网架

佛慈制药 海源机械 好想你

洪涛股份 开山股份 雷曼光电

青青稞酒 瑞凌股份 水晶光电

香雪制药 永太科技

取消特停

中天城投 京东方

Ａ ST

科 龙

京东方

Ｂ

兄弟科技

特停

丽江旅游

停牌一天

利鑫

B

沪 市

限售股份流通日

东方航空 广深铁路 恒源煤电

山煤国际

连续停牌起始日

金健米业 青岛碱业

ST

宏发

停牌一小时

威远生化

ST

天海

B *ST

宝硕

停牌一天

五矿发展 九龙山 南京熊猫

九龙山

B

００００３９

中集集团

Ｄ１

００００９９

中信海直

Ｄ４

０００４００

许继电气

Ｄ１

０００４８８

晨鸣纸业

Ａ１２

，

Ａ１１

０００５２７

美的电器

Ｄ５

０００６６７

名流置业

Ｄ１１

０００６９３ Ｓ

*

ＳＴ

聚友

Ｄ１１

０００７１２

锦龙股份

Ｄ５

００００１７

*

ＳＴ

中华

Ａ Ｄ３

深市主板

０００７２３

美锦能源

Ｄ５

０００８２６

桑德环境

Ｄ８

００２０１３

中航精机

Ａ１０

００２０１４

永新股份

Ｄ１

００２０１６

世荣兆业

Ｄ１０

００２０３３

丽江旅游

Ｄ５

００２０６０

粤水电

Ｄ１１

００２０９４

青岛金王

Ｄ８

０００９０２

中国服装

Ｄ８

深市中小板

００２１０４

恒宝股份

Ｄ５

００２２３８

天威视讯

Ｄ５

００２２６８

卫士通

Ｄ３

００２３０７

北新路桥

Ａ１０

００２３８６

天原集团

Ｄ１１

００２４２５

凯撒股份

Ｄ７

００２４３３

太安堂

Ｄ２

００２４３６

兴森科技

Ｄ５

００２４４０

闰土股份

Ｄ１

００２４５９

天业通联

Ｄ１

００２５２７

新时达

Ｄ１０

００２５４４

杰赛科技

Ｄ８

００２６２９

仁智油服

Ｄ１０

００２６５７

中科金财

Ｄ３

２００１５２

山航

Ｂ Ｄ８

６００１１０

中科英华

Ｄ８

６００１２７

金健米业

Ｄ３

２００１６０ ＳＴ

南江

Ｂ Ｄ７

沪市主板

００２６８６

亿利达

Ｄ３

深市B股

６００１４１

兴发集团

Ｄ１

６００３９３

东华实业

Ｄ５

６００６４４

乐山电力

Ｄ３

６００７８４

鲁银投资

Ａ１０

６０１００５

重庆钢铁

Ｄ３

６０１６２８

中国人寿

Ｄ５

中海消费主题

Ｄ１２

６０３９９３

洛阳钼业

Ｄ７

基金

华富基金

Ｄ１０

上投摩根

Ｄ１０

易方达基金

Ｄ１０

华安月月鑫

Ｄ９

国投瑞银

Ｄ７

诺安基金

Ｄ７

汇添富

Ｄ１０

建信基金

Ｄ３

华夏基金

Ｄ６

，

Ｄ７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

Ｃ３

南方基金

Ｄ８

上海产权

Ｄ３

摩根士丹利华鑫

Ｄ１０

其他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９

、

２９９９０１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Ｈ

代 编号：［

ＣＩＭＣ

］

２０１２－０８５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

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境内操作

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

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以下简称“中集

Ｂ

转

Ｈ

”）后，投

资者办理相关业务仍通过其开户证券公司营业部进行操作，其主要业务操作方式基本保持不变，与原

Ｂ

股交易时的操作方式大致相同，具体情况可向开户证券公司咨询。

为确保中集

Ｂ

转

Ｈ

后，投资者能够顺利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进行交易，投资者需向开户证券

公司确认其交易系统是否已实施升级改造。 只有实施完成交易系统升级改造的境内证券公司，以后才

能提供中集

Ｈ

股实时行情并接受交易申报；若开户证券公司已确认不进行交易系统的升级改造（存在

托管中集

Ｂ

股票，且未进行交易系统升级改造的境内证券公司名单详见本公告附件二），投资者可在中

集

Ｈ

股上市后，将所持股份转托管至已完成交易系统升级改造的境内证券公司（名单详见本公告附件

一），或转托管至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境外投资者还可申请将相应股

份转托管至境外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

投资者如通过已完成交易系统升级改造的境内证券公司提供的行情显示渠道与方式浏览行情，

则查询行情的证券代码为“

２９９９０１

”，证券名称为“中集

Ｈ

代”。 投资者如通过其他港股行情渠道与方式

浏览行情，则查询行情的证券代码为“

２０３９

”。

中集

Ｂ

转

Ｈ

后

Ｈ

股境内交易申报证券代码为“

２９９９０１

”，证券名称为“中集

Ｈ

代”，境内交易申报方式

与深圳

Ｂ

股基本相同。

由于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业务管理规范以及业务流程各不相同，本提示性公告仅作为一般性

操作参考，具体业务的实际操作细则与流程应以投资者开户证券公司相关规定为准。 本公司提示投资

者，在办理相关业务前，应全面知晓、了解其开户证券公司关于中集

Ｂ

转

Ｈ

相关业务的具体要求与规定。

由于本次中集

Ｂ

转

Ｈ

为国内证券市场首例， 虽然境内证券公司在进行交易系统升级改造过程中已

进行反复系统测试， 但仍无法排除系统运行初期因各种原因而可能导致的差错， 提请投资者注意风

险。 投资者若有关于交易系统操作及转托管业务的疑问，请直接联系开户的境内证券公司，或咨询上

市公司、国泰君安、国泰君安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香港”）。

一、股份托管于参加交易系统升级改造的境内证券公司的投资者

（一）委托方式

若投资者开户证券公司已完成交易系统升级改造，投资者通过其开户证券公司卖出中集

Ｈ

股的投

资委托方式基本保持不变， 依然按照投资者在原开户证券公司营业部已申请开通的委托方式进行交

易申报。 但各证券公司交易系统改造覆盖范围不尽相同，除柜台委托、网上交易委托外，营业部现场自

助终端等其它委托方式是否支持中集

Ｈ

股交易，需要投资者事先向开户证券公司进行咨询和确认。

已完成交易系统升级改造的境内证券公司名单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境外投资者还可申请将相应股份转托管至境外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

（二）实时行情

投资者可通过开户证券公司现有的行情显示渠道与方式，如营业部现场自助终端、网上交易客户

端等，获取中集

Ｂ

转

Ｈ

后

Ｈ

股实时行情及停复牌信息。 客户需使用其开户证券公司提供的行情客户端进

行浏览行情，且需对所使用的行情客户端进行升级。 获取行情的具体渠道请向开户证券公司进行咨询

和确认。

投资者如通过已完成交易系统升级改造的境内证券公司提供的行情显示渠道与方式浏览行情，

则查询行情的证券代码为“

２９９９０１

”，证券名称为“中集

Ｈ

代”。 投资者如通过其他港股行情渠道与方式

浏览行情，则查询行情的证券代码为“

２０３９

”。

（三）主要交易规则

中集

Ｂ

转

Ｈ

后

Ｈ

股境内交易申报证券代码为“

２９９９０１

”，证券名称为“中集

Ｈ

代”，境内交易申报方式

与深圳

Ｂ

股基本相同。

以下交易规则若无特别说明，适用于包括境内投资者、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在内的所有投资者。

１

、涨跌幅限制

Ｈ

股交易没有日涨跌幅限制。

２

、回转交易制度

Ｈ

股回转交易制度是

Ｔ＋０

，即可以当天买卖，且次数不受限制。对于列入可以沽空名单的股票（如大

型蓝筹股），更可以先卖后买。

境内投资者、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由于只可继续持有或卖出中集

Ｂ

转

Ｈ

后

Ｈ

股，所以不能进行回转

交易，只有非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可按此规则进行回转交易。

３

、最小波动价格

Ｈ

股并不统一买卖的价位，随着股票上市时价格范围的不同而最小波动价格也有所不同，如下表

所示：

Ｈ

股最小波动价格参照表

单位：港元

证券价格范围 最小波动价格

０．０１－０．２５ ０．００１

０．２５－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５－１０ ０．０１

１０－２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００ ０．０５

１００－２００ ０．１

２００－５００ ０．２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０．５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 ２

５０００－９９９５ ５

４

、卖出交易申报有效价格范围

Ｈ

股交易申报时委托价格不能超出香港联交所可接受范围，否则交易申报将会被自动取消。

Ｈ

股

卖出交易申报有效价格范围是在当前成交价基础上，根据最小波动价格而确定的交易申报价格有效

区间，卖出申报最低有效价格应为：当前成交价

－１０

个最小波动价位，卖出申报最高有效价格应为：

当前成交价

＋１００

个最小波动价位。 卖出申报价格在当前成交价与最低有效申报价格之间时，该笔交易

申报将立即成交；卖出申报价格高于当前成交价但低于最高有效价格时，该笔交易申报将进入交易

排盘。

举例说明：

某只

Ｈ

股当前成交价为

８．００

，则目前该

Ｈ

股卖出交易申报有效价格范围为：

７．９－９．００

，其中申报价

格在

７．９－８．００

间的卖出交易申报将立即成交，申报价格在

８．０１－９．００

将进入交易排盘。

（注 ： 以上描述是香港联交所交易规则中关于价格范围的摘要， 详尽细则请参阅香港联交所网

站。 ）

５

、中集

Ｂ

转

Ｈ

后

Ｈ

股交易时间与交易指令处理

非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的交易时间与

Ｈ

股交易时间一致，为香港联交所交易日

９

：

００－１６

：

００

，具体

包括以下几个区间：

１

）

９

：

００－９

：

３０

为开市前时段；

２

）

９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为早市；

３

）

１２

：

００－１３

：

００

为延续早市时段；

４

）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为午市。

圣诞节前夕、新年前夕及农历新年前夕，没有午巿，也没有延续早市交易（例如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没有午市， 也没有延续早市交易。 请留意， 即将来临之农历新年前夕为非交易日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９

日，星期六），而即将来临之农历新年前夕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星期五），将

会为全日交易日）。 境内投资者、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的交易时间为香港联交所与深交所共同交易日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在上述几个区间里，境内投资者、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的交易指令按以下方式处理：

１

）

９

：

１５－９

：

３０

可输入、更改或取消卖出交易指令，期间无成交回报，该交易指令暂存于境内开户

证券公司交易系统，境内开户证券公司将于

９

：

３０

将所有暂存的交易指令传送至国泰君安香港，再由国

泰君安香港转发至香港联交所；

２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可输入卖出交易指令，有成交回报，未成交的交易指令可取消；

３

）

１１

：

３０－１３

：

００

对于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间已输入且未取消交易指令有成交回报；可输入、更改或取消卖

出交易指令，该交易指令暂存于境内开户证券公司交易系统，境内开户证券公司将于

１３

：

００

将所有暂

存的交易指令传送至国泰君安香港，再由国泰君安香港转发至香港联交所；

４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可输入卖出交易指令，有成交回报，未成交的交易指令可取消；

５

）

１５

：

００－１６

：

００

不能提交新交易指令也不能取消，但当日未取消卖出交易指令仍然有效，且仍可

接收成交回报。

６

、集合竞价机制

Ｈ

股开市前时段具体包括以下四个不同时段（

９

：

００－９

：

３０

）：

１

）输入买卖盘时段（

９

：

００－９

：

１５

）：一般竞价盘可被输入系统，并可更改或取消。 假如只是减少买卖

股数，将不会影响该盘的轮候对盘时间次序；但若是更改指定价格或增加买卖股数，即会失去该盘原

来的轮候对盘时间次序；

２

）对盘前时段（

９

：

１５－９

：

２０

）：只可把竞价盘输入系统，所有买卖盘不得更改或取消。

３

）对盘时段（

９

：

２０－９

：

２８

）：一般竞价盘的自动买卖盘配对必须按照规则第

５１７

（

１

）（

ａ

）条进行，期间

不得在系统输入、更改或取消任何买卖盘。 根据香港联交所

Ｈ

股交易规则第

５１７

（

１

）（

ａ

）条所订的方法在

对盘时段达成的所有交易将被视为在对盘时间开始时达成的交易。

４

）暂停时段（

９

：

２８－９

：

３０

）：系统处于静止状态，以便由开始前时段过渡至持续交易时段，期间不得

输入、更改或取消任何买卖盘。

中集

Ｂ

转

Ｈ

后，上述集合竞价机制只适用于非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境内投资者和境内交易境外投

资者只能进行限价盘申报（自

９

：

１５

起），无法进行竞价盘申报。

７

、买卖盘种类

１

）竞价限价盘

竞价限价盘是指投资者在开市前时段中的输入买卖盘时段申报的有指定价格买入委托或卖出委

托指令。 竞价限价盘在对盘时段内，若买盘指定价格相等于或高于参考平衡价格，或卖盘指定价格

相等于或低于参考平衡价格，将按对盘前时段结束时计算所得的参考平衡价格进行自动对盘。

２

）竞价盘

竞价盘是指投资者在开市前时段中的输入买卖盘时段或对盘前时段申报的未指定价格买入委托

或卖出委托指令。 竞价盘在对盘时段内，按对盘前时段结束时计算所得的参考平衡价格进行自动对

盘。 中集

Ｂ

转

Ｈ

后，只有非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可以申报竞价盘交易指令，境内投资者和境内交易境

外投资者无法进行竞价盘委托申报。

３

）一般竞价盘

包括竞价盘及竞价限价盘（视情况而定）。

８

、碎股

香港联交所股票交易的最小单位为一手，余额不足一手的部分即为碎股。然而香港联交所每只股票

一手的股数不尽相同，通常联交所的每笔证券交易金额不低于

２

，

０００

港元，每家上市公司可按照自身情

况确定其股票的每手股数。投资者如需出售碎股，需以略低于市价的价格转让给一些专门收购碎股的机

构，转让价格一般是市价的

８５％－９０％

。

投资者碎股单笔卖出委托申报后所持碎股可用余额应为零， 即投资者所持碎股必须一次性全部卖

出；碎股卖出委托可单独进行申报，也可并入整股中一起进行卖出委托申报；投资者所持有的碎股必须

一次性卖出，所持碎股数可单独委托或与整股数一起委托。

中集

Ｂ

转

Ｈ

后，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交易的投资者，其碎股部分的转让价格将根据国泰君安

香港承诺的折让价格（整股平均成交价或市价的

９０％

）成交，即：若委托数量超过一手，当整股全部成交

后，碎股按整股平均成交价

＊９０％

保证成交；若委托数量不足一手，以当前市价

＊９０％

保证成交。

中集

Ｂ

转

Ｈ

后

Ｈ

股单笔委托最低申报数量为

１００

股，余额不足

１００

股即为碎股。 在中集

Ｂ

最后交易日之

前，投资者可通过交易进行买入补足或卖碎留整，将碎股凑成整股。

二、股份托管于未参加交易系统升级改造的境内证券公司的投资者

若开户证券公司交易系统未进行升级改造，投资者将无法通过其开户证券公司办理委托交易业务、

也无法通过其开户证券公司获取中集

Ｂ

转

Ｈ

后

Ｈ

股实时行情及停复牌信息。 投资者可在中集

Ｈ

股上市后，

将股份转托管至已完成交易系统升级改造的境内证券公司， 再通过该证券公司支持的委托方式进行交

易申报。 投资者也可将股份转托管至国泰君安，再通过国泰君安支持的委托方式进行交易申报。

存在托管中集

Ｂ

股票，且未进行交易系统升级改造的境内证券公司名单详见本公告附件二。

境外投资者还可申请将相应股份转托管至境外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

三、转托管操作指南

本公告所指转托管，是指境内投资者、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以类似于深圳

Ｂ

股转托管的业务办理方

式变更境内证券公司，或境外投资者申请将相应股份转至境外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的业务。

境内投资者所持股份只可在境内各证券公司间进行转托管。

境外投资者所持股份可申请由境内转托管至境外或在境内各证券公司间进行转托管。

（一）境内转托管申报

投资者在申请办理境内转托管业务前，应先在转入证券公司营业部开立资金账户，并确认转入证券

公司营业部编号，以便填写转托管申报单。 境内转托管具体操作流程为：

１

、

Ｔ

日，投资者本人持身份证明文件至开户证券公司营业部填写

Ｈ

股境内转托管申报单；

２

、投资者开户证券公司营业部审核投资者身份证明文件与转托管申报单无误后，按深圳

Ｂ

股交易报

盘转托管方式进行委托申报；

３

、

Ｔ＋１

日，投资者在转入证券公司营业部对应账户可查询转入股份余额；

４

、若投资者开户证券公司交易系统未进行升级改造，不能通过交易报盘方式办理转托管业务的，可

参照境外转托管具体流程，由国泰君安将转托管申请转交国泰君安香港处理。

（二）境外转托管申报

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申请办理境外转托管前， 应先在香港任意一家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开立证券

交易账户，申请转托管时需填写该证券账户相关资料。 境外转托管具体流程为：

１

、

Ｔ

日，投资者本人持身份证明文件至开户证券公司营业部填写

Ｈ

股境外转托管申报单；

２

、开户证券公司营业部审核投资者身份证明文件与转托管申报单无误后，由其开户证券公司营业

部签章后，对投资者转托管股份实施冻结操作，同时将转托管申请提交国泰君安（具体提交方式详见本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在本公司官方网站（

ｗｗｗ．ｃｉｍｃ．ｃｏｍ

）、国泰君安官方网站（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

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境内操作指南》）；

３

、国泰君安将境内各证券公司境外转托管申请转交国泰君安香港处理。

境外转托管不支持通过

Ｂ

股交易报盘转托管方式进行委托申报。

四、境内操作指南

关于中集

Ｂ

转

Ｈ

后的交易及转托管等业务的详情，请查阅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发布的 《中国国

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境内操作指南》及《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内上市外

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境内操作指南 （投资者专

用）》（以下简称“《操作指南》”及“《操作指南（投资者专用）》”）。

《操作指南（投资者专用）》纸质版本已置备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

国泰君安、 及存在托管中集

Ｂ

的各证券公司营业部， 供投资者取阅； 电子版可在本公司官方网站（

ｗｗｗ．

ｃｉｍｃ．ｃｏｍ

）、国泰君安官方网站（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查询。

由于本次中集

Ｂ

转

Ｈ

为国内证券市场首例，虽然境内证券公司在进行交易系统升级改造过程中已进

行反复系统测试，但仍无法排除系统运行初期因各种原因而可能导致的差错，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投

资者若有关于交易系统操作及转托管业务的疑问，请直接联系开户的境内证券公司，或咨询上市公司、

国泰君安、国泰君安香港。 上市公司、国泰君安、国泰君安香港的联系方式如下：

机构简称 业务内容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中集集团 投资者关系 王心九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８０２７０６

Ｅｍａｉｌ

：

Ｘｉｎｊｉｕ．ｗａｎｇ＠ｃｉｍｃ．ｃｏｍ

国泰君安香港 清算及交收

林安怡

梁锦业

电话：

８５２－２５０９７５７５

Ｅｍａｉｌ

：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ａｍ＠ｇｔｊａｓ．ｃｏｍ．ｈｋ

电话：

８５２－２５０９７５６５

Ｅｍａｉｌ

：

ｋｅｎｎｙ．ｌｅｕｎｇ＠ｇｔｊａｓ．ｃｏｍ．ｈｋ

国泰君安

境内各证券公司业

务受理

“中集

Ｈ

代”

业务受理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５８９０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７５６９０

业务咨询 朱春明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４７９４

Ｅｍａｉｌ

：

ｚｈｕｃｈｕｎｍｉｎｇ００８７６８＠ｇｔｊａｓ．ｃｏｍ

未来董事会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附件一：已完成交易系统升级改造的境内证券公司名单（

６６

家）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申银万国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附件二：存在托管中集

Ｂ

股票，且未进行交易系统升级改造的境内证券公司名单（

１９

家）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同信有限责任公司 万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航天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五矿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中）

证券代码：

0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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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21

日上午

9:00

。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江继忠先生。

6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2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1,133,094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53%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

4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35,075,02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46%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8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6,058,07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07%

。 本次会

议前，公司独立董事于

2012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2

年

12

月

19

日公开征集投票权，会议时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

事投票。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逐项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了《公司

2013-2016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⑴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70,074,5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

；反对

283,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弃权

7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

。

⑵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及数量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70,074,5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

；反对

1,058,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⑶

股票期权授予条件及分配方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70,074,5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

；反对

283,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弃权

7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

。

⑷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等待期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70,074,5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

；反对

283,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弃权

7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

。

⑸

股票期权的可行权日与行权条件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70,074,5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

；反对

283,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弃权

7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

。

⑹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或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70,074,5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

；反对

283,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弃权

7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

。

⑺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的禁售期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70,074,5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

；反对

283,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弃权

7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

。

⑻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70,074,5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

；反对

283,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弃权

7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

。

⑼

会计处理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70,074,5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

；反对

283,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弃权

7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

。

⑽

实施激励计划及公司授予权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70,074,5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

；反对

283,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弃权

7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

。

⑾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70,074,5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

；反对

283,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弃权

7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

。

⑿

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和其他事项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70,074,5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

；反对

283,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弃权

7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

。

2

）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了《公司

2013-2016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办法》。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70,074,5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

；反对

283,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弃权

7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

。

3

）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70,074,5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

；反对

283,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弃权

7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规定，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459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2012-063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朱新生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抵押房产及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座落于北戴河区金城路

48

号的房屋所有权及座落于北戴河区海宁路东侧的土地使用权

作为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分行办理贷款业务的抵押物，抵押金额分别为

1,200

万元、

300

万元，

抵押期限为三年。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信银行唐山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为

16,000

万元，低风险授信额度

10,000

万元，期限

为一年；向秦皇岛市商业银行民族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为

10,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459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2012-062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21

日上午

9

：

00

2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12

月

18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北路

3

号公司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新生先生

6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

11

人，代表股份

77,970,78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07%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

三、审议议案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股票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秦皇岛通联重工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7,970,7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2

、《公司章程修正案》

表决结果：赞成

77,970,7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3

、《关于申请融资租赁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7,970,7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名称：聂学民、李长桦

3

、结论性意见：

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

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1

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

600141

公告编号：临

2012-56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七届六次董事

会会议。会议应收到表决票

13

张，实际收到表决票

13

张，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

13

票

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吸收合并兴山县兴盛矿产有限公司和兴山县树空坪矿业有限公司的

议案》，公司拟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依法定程序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兴山县兴盛矿产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兴盛公司

"

）和兴山县树空坪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树空坪公司

"

）实施整体吸收合并。 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并三方基本情况介绍

合并方：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合并方：兴山县兴盛矿产有限公司

兴山县兴盛矿产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7500

万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

资），公司注册地址为：兴山县榛子乡龙口村。经营范围：磷矿石开采（仅限分支机构）、加工、销售（涉及国家专

项审批的从其规定）。 截至

2012

年

11

月

30

日，兴盛公司资产总计

64970.1

万元，负债

44694

万元，净资产

20276.1

万元（未经审计数据）。

被合并方：兴山县树空坪矿业有限公司

兴山县树空坪矿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6000

万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

资），公司注册地址为：水月寺镇树空坪村。经营范围：磷矿地下开采（仅限分支机构）、加工、购销（经营范围中

涉及国家专项许可的须取得许可后经营）

++

。 截至

2012

年

11

月

30

日，树空坪公司总资产

12016.54

万元，负债

5090.2

万元，净资产

6926.34

万元（未经审计数据）。

二、吸收合并方案

1

、公司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与兴盛公司和树空坪公司进行合并。吸收合并完成后，公

司存续经营

,

兴盛公司和树空坪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将被注销。

2

、合并完成后

,

被合并方的所有资产

,

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等财产合并纳入本公司

;

所有负

债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贷款、应付款项、应依法缴纳的税款及其它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由本公司承继。

3

、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

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

4

、完成将被合并方的所有资产交付本公司的事宜

,

并办理资产移交手续和相关资产的权属变更和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5

、本次合并完成后

,

兴盛公司和树空坪公司员工安置按照公司员工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6

、合并双方履行各自审批程序

,

并签订《吸收合并协议书》。

7

、经相关审议程序后

,

办理生产许可证以及矿权变更等相关手续。

8

、各方履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其他程序。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公司降低经营、管理成本和税收成本，有利于公司合理分配生产资源，提升公司经

济效益。 兴盛公司和树空坪公司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按

100%

比例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本次吸收合并事项对本公司当期损益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50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首次增持本公司股票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闰土股份

"

）控股股东阮加根先生拟增持公司股票的计

划，公司已于

2012

年

12

月

6

日公告（详见编号为

2012-048

号的公告）。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盘后接到控股股东阮加根先生通知， 其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了本公司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阮加根先生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以

11.13

元

/

股

的平均价格增持了本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535,000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14%

（已做四舍五入处理，下

同）。

本次增持前，阮加根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34,900,193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35.18%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增持后，阮加根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35,435,193

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35.32%

，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二、增持的目的及计划

1

、增持主体：阮加根先生本人。

2

、增持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并拟通过增持股份分享收益。

3

、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进行。

4

、实施安排：阮加根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拟在未来

6

个月内（

2012

年

12

月

6

日起算），以自己名义在

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

2%

，并承诺累积增持量不少于

100

万股

（含本数）。

5

、阮加根先生承诺：在后续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或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6

、公司控股股东阮加根先生上述拟增持行为及计划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7

、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行为及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本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3

号：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的相关规定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400

股票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

2012-49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公司股票（证券代码：

000400

）于

12

月

19

日、

12

月

20

日、

12

月

21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2012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公告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材料。 经

本公司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

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近期本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提示

1.

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

2012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发布了

2012

年度业绩预告，公司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

计比上年同期增长

90% - 120%

。

3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